

沪农职院财〔2017〕2号
关于规范学生办理复学缴费手续的通知
各部门：

为了进一步规范我院学生办理复学缴费手续，根据《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学生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》相关规定，现将我院学生办理复学缴费手续规定通知如下：
1、高校教育是非义务制教育，缴纳学费接受高等教育是大学生应尽的义务。凡我院学生申请复学的，须主动按规定数额缴纳学费。缴纳学费是学籍注册的前提条件。

2、复学时间按照教务处在《复学审批单》的审核意见签发日期为准。

3、复学缴学费、住宿费根据复学时间按照《学院复学缴学费、住宿费标准》（见附件）执行。复学缴教材费根据教材领取情况收取。住宿情况证明由学生处出具，教材领取证明由教务处出具。
5、学生办理复学缴费手续时需提供《复学审批单》、住宿情况和教材领取等相关证明材料，经财务处负责人复核确定后方可到财务处办理缴费。
5、本通知从下发之日起执行。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

 HYPERLINK "http://cwbs.qlu.edu.cn/_upload/article/files/03/2d/389e5af944009b0ece7ff03c2922/f59a0efd-0f2f-4a62-91ef-5d2b0c217047.doc" 复学缴学费、住宿费标准

财务处

2017年4月9日

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复学缴学费、住宿费标准

单位：元

	序号
	复学日期
	就读月数
	缴费月数
	涉农专业缴学费
	非涉农专业缴学费
	缴住宿费

	1
	9月15日（含）前
	9
	9
	2500
	7500
	1200

	2
	10月15日（含）前
	8
	8
	2222
	6667
	1067

	3
	11月15日（含）前
	7
	7
	1944
	5833
	933

	4
	12月15日（含）前
	6
	6
	1667
	5000
	800

	5
	1月15日（含）前
	5
	5
	1389
	4167
	667

	6
	3月15日（含）前
	4
	4
	1111
	3333
	533

	7
	4月15日（含）前
	3
	3
	833
	2500
	400

	8
	5月15日（含）前
	2
	2
	555
	1667
	267

	9
	6月15日（含）前
	1
	1
	278
	833
	133

	10
	7月15日（含）前
	0
	0
	0
	0
	0


